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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二次会议的 

审核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2024年9月2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2024年第二次会议，经会议审议，形成审核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事项

进行逐项核对，确认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同意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二、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制定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三、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独立意见 

公司编制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

其摘要，预案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框架协议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拟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方案、过渡期间安排、标的资产交割、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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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责任等相关事项进行明确约定。 

 

五、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中，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

的董事田钧现担任交易对方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

的董事，同时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交易对方深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过去

十二个月内曾担任公司控股股东深投控的监事谢健现担任交易对方深创投的董

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交易对方深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创投系国信证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六、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交易价格尚未最终确定。

本次交易预计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

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前三十六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一直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市国资委”），未发生过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深圳市国资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重组上市。 

 

七、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判断后，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八、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

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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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慎判断后，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

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九、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判断后，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

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十、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判断后，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十一、关于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判断后，我们认为截至目前，公司在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不存在需

纳入本次交易相关指标累计计算范围的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况。 

 

十二、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判断后，我们认为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保密信息泄露，严格遵守

了保密义务，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利用该等信息在二级市

场买卖公司股票之行为，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十三、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

性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判断后，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交易事项现阶段已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

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提交

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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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的独立意见 

为保证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顺利进行，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或/及在适当的情形下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他人士，在有关法

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公司本次交易有关具体事宜。 

 

我们一致同意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 9 月 2 日 

 


